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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住建〔2023〕25 号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印发《2023 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
“双随机”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中介机构：

现将《2023 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双随机”检查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希望高度重视，积极配合，抓好贯彻落实。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5月 1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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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双随机”
检查工作方案

为加强我市房地产市场监管，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水平，推进

“双随机”检查常态化开展，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我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印发福建省房地产市场“双随机检查办法”的通知》（闽建〔2018〕

10 号）、《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全面排查商品房预售资

金监管落实情况的通知》（泉建房〔2021〕27 号）等文件精神和

《2023 年泉州市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要

求，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成员

检查成员由市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组成。

二、检查对象

随机抽取在石狮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

企业及其在建在售项目，以及在我市从事住房交易业务的房地产

中介机构。

三、检查时间

2023 年 5 月份。

四、检查内容

主要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行为、销售行为、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落实情况，以及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行为（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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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4）。

五、检查方式

采取实地检查、查阅内业资料和听取汇报等方式进行。现场

检查结束后，填写检查情况表。若有发现存在问题的，检查组责

令企业（机构）立即或限期整改，并要求其反馈整改结果。

房地产项目所属开发单位提供以下资料备检：

（一）企业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二）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

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四）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五）《商品房销售风险提示》（新版）、预售许可证、监管账

户、与监管账户绑定的 POS 机的商户名、商户号等信息在公示栏、

沙盘、缴款处等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房地产中介机构应当提供以下资料备检：

（一）营业执照、人员公示照片、“温馨提示”和“八不准”

等内容的上墙；

（二）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产经纪服务项目、服务

内容、收费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价格和信息；

（三）业务台账。

六、相关要求

（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要高度重视，对照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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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表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二）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在检查人员上门检查前，

应提前准备好检查内容中可能涉及到的相关材料以备查阅，并安

排专人对接，积极配合检查工作。

附件：1.房地产开发行为检查表

2.房地产销售行为检查表

3.房地产中介机构“双随机”检查表

4.房地产开发项目预售资金监管情况检查表

5.房地产开发企业双随机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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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行为检查表

项目名称： 时间：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合法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是否按要求完成资

质年检、及时办理证书内容变更手续。

2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其资质等级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3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及时在“房地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维护企业相

关信息，是否及时、准确填报开发销售等统计月报等信息。

4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设立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收取的购房首付

款是否全部进入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

5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规范使用预售资金。

6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将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使用。

7
商品房交付使用时，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向购买人提供《住宅质量

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受检单位负责人：

检查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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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行为检查表

项目名称： 时间：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外发布的房源信息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存在虚假

夸大宣传、哄抬房价信息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内容。

2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委托有备案的营销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

3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存在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证》）

向买受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预售款。

4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五证”，即《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

案证》）。

5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可售房源对外

销售，是否捂盘惜售或者变相囤积房源，炒卖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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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预售方案，销售状态

及房源限制等情况。

7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一房一价表，是否明

码标价对外销售，是否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房或者收取未标明

的费用。

8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捆绑搭售车位、装修等，或者附加条件等方式，

迫使购房人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

9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在当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办理准入手续，是否限

制、阻扰、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10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依规与购房者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系统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规定期限内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

案。

11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一房多卖，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

售给他人。

12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通过更改预售合同、变更购房人等方式，协助

购房人投机炒作未交付的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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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

商品房；是否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

品房。

14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违规提供购房融资服务，是否为购房人垫付首

付或以分期等形式变相垫付首付。

15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白蚁防治公司进行白蚁

防治施工。

受检单位负责人：

检查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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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房地产中介机构“双随机”检查表

项目名称： 时间：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是否按规定备案，是否具有足够数量的房

地产经纪人员。

2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变更或者终止的，是否按规定办理备案或

者注销手续。

3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是否按规定在其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有

关内容。代理销售商品房项目的，是否在销售现场明显位置明示商品房

销售委托书和批准销售商品房的有关证明文件。

4

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

产经纪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价格和信息。是

否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是否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内容和

标价方式进行价格欺诈；一项服务可以分解为多个项目和标准的，是否

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准或者混合标价、捆绑标价。

5
房地产经纪机构签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是否加盖房地产经纪机构

印章，并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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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6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或者与房

地产开发经营单位串通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行为。

7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

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房屋赚取差价。

8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以隐瞒、欺诈、胁迫、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招揽业务，诱骗消费者交易或者强制交易。

9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委托人的个人

信息或者商业秘密，谋取不正当利益。

10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为交易当事人规避房屋交易税费

等非法目的，就同一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款的合同提供便利。

11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

12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是

否参与租房贷、套路贷等违规违法行为。

13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承购、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

房屋。

14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否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

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 11—

15 是否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其他问题

整改期限 受检单位负责人

现场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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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房地产开发项目预售资金监管情况检查表

项目名称： 时间：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预售资金监管工作制

度的建设情况

是否贯彻执行《泉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意见》（泉建房〔2021〕7

号）、《泉州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规定》（泉建房〔2013〕20 号）、《预

售资金监管协议》等文件相关要求；

2
项目预售及预售资金

入账情况

预售资金是否及时足额交入监管账户；

是否存在违规收取商品房预售定金、诚意金；

3

项目工程建设进度和

预售资金拨付使用情

况

是否存在违规拨付或违规挪用预售资金；

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资料、虚报监管资金额度等方式套取商品房预售资金；

4 其他 其他违反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规定的行为。

整改期限 受检单位负责人

现场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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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房地产开发企业双随机检查记录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检查地点

被检查企业名称

被检查企业主要经营

活动地址及联系电话

被检查企业负责人

姓名及联系电话

检查情况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一）房地产企业开发行为

（二）房地产企业销售行为

（三）房地产企业预售资金监管行为

查处情况

企业整改情况

检查人员签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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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场监督管理局。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5月 8日印发


